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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各年度補助原住

民學生電腦設備要點 
 

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 日中市原企字第 1000003066 號函頒訂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8 日中市原企字第 1010011004 號函修訂 

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3 日中市原企字第 1020003396 號函修訂 

一、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營造優質的

學習環境、增進原住民學生學習效果，提昇本市原住民學生生

活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 

二、申請人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： 

(一)需具原住民身分，設籍滿四個月以上，就讀國內公私立國

中以上至大專院校(就讀研究所及進修部(含推廣部)學校

不在補助範圍對象內)在學學生。 

(二)需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家庭。 

(三)未領取本會及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單位電腦補助之學生。 

(四) 若已獲得補助者，應於五年後始得再向本會申辦補助。 

三、補助金額： 

(一)低收入戶家庭之原住民學生：購置電腦主機及周邊設備，

以實際購買金額覈實補助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。 

(二)中低收入戶家庭之原住民學生：購置電腦主機及周邊設

備，以實際購買金額覈實補助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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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補助項目： 

購置電腦主機及周邊設備（記憶卡、防毒軟體、螢幕、硬碟、

顯示卡、讀卡機…等）。 

五、受理機關及應備文件： 

(一)依本會預算為限，優先受理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，若額滿

截止收件或尚有名額時，本會將另函知本市各區公所及本

會網站公告宣導。 

(1)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時間:每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 

(2)中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時間: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。 

(3)請依身分別依本會規定期間內申辦，若跨身分申請者，

本會將一律退件，敬請於申請期間內申辦。 

(二)檢具下列文件，應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。 

(1)申請書、印領清單各一份。 

(2)學生證影本（須蓋有每學期註冊章）。 

(3)最近一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(記事請勿省略)。 

(4)合法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收執聯正本(需具有統一發票

流水編號者，免用式統一發票不在此限內)，詳列商品明

細及購買金額明細（需為當年度開立之統一發票）。 

(三)申請人(學生本人)郵局或其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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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份者，需檢附戶籍地區公所開

立之「低收入戶證明書」或「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」正本。 

六、審查及撥款程序： 

(一)由區公所進行初審，經符合規定者由區公所函至本會複核。 

(二)複核經符合資格者，由本會核撥補助款至申請人帳戶內。 

(三)符合補助資格者，補助款將匯入申請人帳戶內，並函知受

理機關。  

七、受補(捐)助之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

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八、本要點所需經費，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，各項補助以年度預算

編列金額為準。 

 


